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ACH 銀行定期定額轉帳捐款授權書 

寄件地址：10855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   捐款專線：（02）2362-8232 秘書處捐款承辦人 網址：http://www.redcross.org.tw 

立授權書人(即委繳戶，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

業務（ACH）機制，依照表列資料，自本人下述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劃付愛心捐款，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

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發動者統一編號 03708802 

交易項目 愛心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行名稱 華南銀行和平分行 發動行代號 0081212 

以下資料請填寫完整(銀行帳戶資料若有塗改，請在塗改之處蓋原開戶印鑑) 

ACH銀行自動轉帳授權書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及分行完整名稱） 

 

委託代繳戶名稱 
（存款帳戶名稱） 

 

委繳戶統一編號 
（存款帳戶身分證字號） 

 

委託代繳 

金融機構代號 
銀行代號 3 碼 - 分行代號 4 碼 

存簿帳號 
（存款帳戶號碼） 

分行代號 - 科目 - 戶號 - 檢號 
用戶號碼 

（捐款人編號）由本會填 
 

立授權書人已詳閱並同意本授權書之約定條款及聲明，授權本人存款之往來銀行，自本人指定帳戶內定期

定額轉帳扣款。(以下銀行印章由委託收款行辦理，委交戶不需請受託銀行簽章) 

帳戶持有人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 

委託收款銀行機構審核蓋章 

主管：           經辦：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審核蓋章 

經辦： 

因應財政部推動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本會主動於次年度將您的捐款資料上傳予國稅

局之申報系統，若您同意將捐款資料提供予國稅局作為個人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查詢及下載，請

務必填妥您的身分證字號，如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洽詢。謝謝！ 

收據抬頭 □同帳戶人 □另指定                      

身分證字號 □□□□□□□□□□ 

收據地址 □□□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捐款金額 
□500元 □1000元□2000元□3000元□5000元□其他      元 

捐款自民國    年    月起，直至持卡人通知取消授權為止。 

資訊訂閱 會訊 
□是 

□否 
電子報 

□是 

□否 Email：                                

收據寄送 □年度彙整寄送（建議勾選） □每次寄送 

一、本約定書一式三張；第三張由委繳戶(捐款人)留存。完成簽章動作後，將三張約定書寄送至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秘書處收。
第一張及第二張由本會透過華南銀行和平分行(發動行)轉交受託代繳金融機構(扣款行)，經核符印鑑後第一張透過華南銀
行和平分行交還本會。 

二、金融機構於每月 25日(遇假日順延)辦理扣款作業。 
三、授權人同意於銀行直接轉帳金額與應繳帳款金額不符時，請自行向本會查詢理清，概與銀行無涉。 
四、捐款人如欲終止捐款或變更授權資料，請於每月 1日前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於收到書面通知當月，依變更事項處理之。 
五、收據地址如有變更，請務必來電告知本會，以維護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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